
【簡易圖解-投、決標方式】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圖四 採購法擇定招標方式

採
購
金
額

法
令
依
據

程
序

招
標

方
式

採
購

需
求

◎確定採購金額（細則6）
◎確定採購性質（採2,7）

公告金額1/10以下 公告金額以上逾公告金額1/10且未達公告金額

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
採購招標辦法

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

辦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
辦
法
第
四
條
第
二
項

辦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
（
符
合
採
購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
第
一
項
第
九
至
十
一
款
情

形
）

辦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
（
符
合
採
購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
第
一
項
第
十
六
款
情
形

）

辦
法
第
五
條

逕洽廠商採購

第一次公告是否有三
家以上廠商提供報價

或企劃書

辦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
（
符
合
採
購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
第
一
項
第
一
至
八

、
十
二
至

十
五
款
情
形

）

審查報價或企劃書擇符
合需要者

可成立評審小組擇定廠
商或通知所有合格廠商

敘
明
適
當
理
由
簽
報
機
關
首
長
核
准

敘
明
具
體
理
由
經
機
關
首
長
核
准

辦
理
第
二
次
公
告

（
得
不
受
三
家
之
限
制

）

否

是

辦
法
第
三
條

經
公
開
客
觀
評
選
或
公
開
徵
求

電
子
型
錄

  

／
詢
報
價

系
統

否

審查報價單擇符合需
要者

可成立評審小組擇定
廠商或通知所有合格

廠商

是否有三家以上廠
商遞送正式文件

敘
明
具
體
理
由
經

機
關
首
長
核
准

　　限制性招標（議價或比價）

選擇性招標

　　公開招標

採
購
法
第
二
十
條

採
購
法
第
十
九
條

採
購
法
第
十
九
條

採
購
法
第
二
十
條

採
購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至
八

、
十
二
至
十

六
款

採
購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九
至
十
一
款

簽
報
機
關
首
長
核
定

簽
報
機
關
首
長
核
定

經
公
開
客
觀
評

選
或
公
開
徵
求

簽
報
機
關
首
長
核
定

採
最
有
利
標
決
標
者

，
應
先
報
經
上
級
機
關
核

准
（
採
五
十
六
條

）

是

經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
價或企劃書

通
知
廠
商
遞

送
正
式
文
件

Ø 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、驗收，應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。（採12）
Ø 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應經上級機關核准。（採14）

 



附圖五 採購法擇定決標方式

決
標
方
式

決
標
原
則

訂
定
底
價

複
數
決
標

複數決標
（採52~1~4）

複
數
決
標
訂
有
底
價
最
有

利
標
決
標

最
高
標
決
標

（
細
則

10
9

）

非
複
數
決
標
訂
有
底
價
最

有
利
標
決
標

最
高
標
決
標

（
細
則

10
9

）

非複數決標
（採52~1~4）

不訂底價

非
複
數
決
標
訂
有
底
價
最

低
標
決
標

複
數
決
標
訂
有
底
價
最
低

標
決
標

非
複
數
決
標
不
訂
底
價
最

高
標
決
標

最
有
利
標
決
標

（
採
52

~
I
~
3
）

最
有
利
標
決
標

（
採
52

~
I
~
3
）

最
低
標
決
標

（
採
52

~
I
~
1
)

最
低
標
決
標

（
採
52

~
I
~
2
)

最
有
利
標
決
標

（
採
52

~
1
~
3
）

複
數
決
標
不
訂
底
價
最
高

標
決
標

訂有底價

複
數
決
標
不
訂
底
價
最
有

利
標
決
標

最
低
標
決
標

（
採
52

~
I
~
2
)

複
數
決
標
訂
有
底
價
最
高

標
決
標

最
低
標
決
標

（
採
52

~
1
~
1
)

複
數
決
標
不
訂
底
價
最
低

標
決
標

最
有
利
標
決
標

（
採
52

~
I
~
3
）

訂有底價 不訂底價

非
複
數
決
標
訂
有
底
價
最

高
標
決
標

最
高
標
決
標

（
細
則

10
9

）

最
高
標
決
標

（
細
則

10
9

）

非
複
數
決
標
不
訂
底
價
最

有
利
標
決
標

非
複
數
決
標
不
訂
底
價
最

低
標
決
標

Ø 採最有利標決標者，應報上級機關核准。（採56~3）
Ø 採最低標決標之採購，於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中預告採行協商措施，應報上級機關核准。（採55）

 



【等標期】 

 

 



【所需招標文件表】 

 

 


